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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人大權力並非來自港人　　難求盡力維護香港核心價值
港區人大代表經商討後拒絕就新疆毆打及誣蔑香港記者煽動暴亂事件致函聯署中央，香港人權監察對此感到遺憾。人權監察要求人大代表由香港市民普選產生。


事件反映港區人大無意盡力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以集體的聲音營造更大的壓力，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政治意志薄弱，展現出他們根本無動力向中央據理力爭，最多只能做點皮毛動作，不脫小罵大幫忙的規限，結果加強了他們政治花瓶的角色和形象。


人權監察更進一步質疑港區人大代表選舉的代表性，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所謂代表，權力源自少數既得利益者，最後多數都會屈服權勢，未能為 港人盡力，爭取權益，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他們當中那些穩定壓倒一切的信徒，更是香港核心價值的重大威脅。

人權監察相信：一日中央不作正式和公正的調查、如實交代和採取措施保證日後不會再次發生損害新聞自由屈打香港記者的事件，懲處濫權和失職者，香港記者的人身安全和編 採、報導和評論等自由，與及香港市民的資訊和知情權，仍然受到莫大的威脅。

